
万科和宝能系的股权争斗无疑

是最近财经界最热的话题之一。目

前，这场战役仍在继续，而在双方的

争斗中，万能险这一极具专业特性的

保险品种也越来越受到各方关注。

事实上，在最近保险公司频频举

牌上市公司的背后，万能险可谓功不

可没。比如“生命人寿—万能H”、“和

谐健康—万能产品”等账户，已经成为

一些上市公司的重要股东。那么，万

能险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险种？其接

连举牌上市公司的底气何在？

万能险的前世今生

简单来说，万能险（万能保险）是

一种交费灵活、保额可调整、保单价

值领取方便，兼具保障和投资功能的

人身保险。投保人所缴的保费分成

两部分，一部分用于保险保障，另一

部分用于投资账户。保障和投资额

度的设置主动权在投保人，投保人可

根据不同需求进行调节。投资账户的

资金由保险公司代为投资理财，投资

利益上不封顶，下设最低保障利率。

国内的第一款万能险在 2000 年

左右由太平洋人寿推出，在此后几年

取得了快速增长，但受累于2008年的

资本市场波动，万能险的热度有所下

降。而在2011年以后，由于投资领域

逐步放开，市场上出现了不扣除初始费

用也不收取管理费、保险保障部分极低

的理财产品，万能险被众多中小保险

公司看重并成为其冲规模的利器。

由于远低于银行理财产品的投

资门槛，万能险产品规模增长非常迅

猛。根据保监会数据，今年前 10 个

月，万能险保费收入超过 6000 亿元，

占总保费收入的29%，超过22家险企

的万能险保费收入占总保费收入的

五成以上。此外，相比部分传统的保

险产品，万能险投资渠道可谓无所不

包，覆盖银行存款、债券、基金、股票、

基础设施建设等。

网销万能险曾集体下架

由于灵活的设计，尤其是随着互

联网金融和互联网理财的兴起，网销

万能险曾风靡一时。在2012年、2013

年“双十一”期间，多家保险公司的销

售规模出现快速增长，其中万能险占

比颇高。并且这类产品预期收益率

普遍较高，多为6%~7%；投资门槛低，

有的甚至低至 1 元；期限很短，部分

产品甚至只有3个月到6个月。

2014 年 5 月以来，监管层发出警

示，认为保险负债业务呈现短期化和

高收益倾向，易带来较大的资产错配

和流动性风险，更直指一些寿险公司

对资金聚集的冲动很强。2014 年 9

月，淘宝上销售的万能险曾经集体下

架。今年 9 月，万能险又遭遇了一次

下架潮，下架的主要原因则是“过分

强调收益、忽视保障功能，过分重视

营销”。

据了解，万能险投资期限普遍较

长，要想长期保持高收益并不容易。

因此，为提高万能险对客户的吸引

力，部分公司将万能险产品的期限

“锁定”在一年，即引导客户选择在投

保满一年时自动退保，以保证产品年

利率的高位运行。 邓莉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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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费用赔付比例可达90%

税优健康险最快下周开售

哪些地方
将试点个人税优健康险？

直辖市：北京、上海、天津、重庆
非省会城市：江苏苏州、浙江宁波、安徽芜

湖、山东青岛、湖南株洲、云南曲靖、陕西宝鸡
新疆库尔勒

其他省：省会城市

哪些人能享受
个人税优健康险?

取得工资薪金所得、连续性劳务报酬所得
的个人

企事业单位承包承租经营者
个人独资和合伙企业投资者
个体工商户业主

特别报道

热门话题

起底万能险:
投资渠道无所不包

□涂颖浩

12月11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保监会联合发布《关于
实施商业健康保险个人所得税政策试点的通知》，确定了个人税
优健康险试点地区、产品规范、个人所得税税前扣除征管等问题，
标志着个人税优健康险正式落地。《通知》自2016年起执行。

我们注意到，作为国内首个政策性人身险产品，个人
税优健康险试点方案亮点颇多。除了允许“带病投保”、
“保证续保”外，还规定了“年度保险金额不低于20万元”、
“保险责任涵盖医保目录内外”、二次报销后“实际赔付的
金额低于合同约定范围内被保险人医疗费用的90%，应向
被保险人自动补齐相关差额”等保障措施，被视为个人医
保外的有力补充。因符合相关规定的产品需获得保监会
审批，消费者最快下周可以买到个人税优健康险。

收入越高可免税金额越多
《通知》规定，试点地区个人购买符合规定的健康保险产品支

出按照 2400 元/年（200 元/月）的限额予以税前扣除。目前个人
所得税的起征点为3500元/月，如果一个人购买商业健康险保费
达到 200 元/月，则意味着其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实际将调高至
3700元/月。

按照太平养老的测算，月收入越高，通过购买税优健康险可
享受的税收优惠越多。假设个人“五险一金”缴费比例合计23%，
每月税前薪资 5000 元、7000 元、9000 元、1.1 万元、1.5 万元、2.5
万元对应全年可少缴税额分别为 72 元，240 元、240 元、480 元、
480元、600元。

南开大学卫生经济与医疗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朱铭来则指出，
如果商业健康保险税优政策全面实施，且由此引发的健康保险需
求完全释放的话，那么未来商业健康险的年增长保费约为 4000
亿元，相当于政府用170亿元税收让利的杠杆，撬动了4000亿元
的健康险市场。

此外，有业内人士表示，国家以个人所得税为购买税优健康
险产品的纳税人提供补贴，一方面可以大幅提升群众购买健康险
的积极性，促进健康保险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将带动其他人身保
险的销售。从更深层次的角度来讲，商业保险公司在社会保障体
系构建中的作用再次得以强化。

将大幅降低个人自费比例
根据《通知》，保险公司需参照示范条款开发个人税优健康

险，并上报保监会审批。ABC 条款分别适用于有社保（住院及门

诊+特定门诊+慢病门诊）；有社保、对大额医疗费用保障有需求人
群（住院及门诊+特定门诊）；无社保人群（住院及门诊+特定门

诊+慢病门诊）。
中国太保相关负责人称：“目前，居民医疗费用主要由基本医

保、大病保险买单，个人承担的医疗费用比例较高，主要原因就是
缺乏商业医疗保障。”相关数据显示，虽然个人自付的医疗费用比
例有所下降，但预计 2020 年个人自付医疗费用比例仍达 32.4%。
而个人税优健康险可作为个人医保外的有力补充，对于上述A、B
条款适用人群：社保范围内的剩余费用可100%报销，社保范围外
的费用80%报销。

中国平安提供的案例显示，王先生因病住院治疗，共花费住
院医疗费 83000 元，统筹基金支付 20000 元，个人支付 63000 元
（其中，起付线 1500 元，个人自付 18000 元，自费部分 43500 元）。
因王先生购买了税优健康保险产品，二次报销情况为：医保目录
内 报 销（1500 + 18000）× 100% =19500 元 ，医 保 目 录 外 报 销
43500×80%=34800元，合计赔付54300元。

与大病保险类似，个人税优健康险以“微利经营”为基本原
则，设有差额返还机制。示范条款规定，医疗保险简单赔付率不
得低于80%。即赔付率低于80%的，保险公司需在下一会计年度
的3月31日前，将差额部分返还到被保险人的个人账户。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上述A、B示范条款还规定：实际赔付的
金额低于合同约定范围内被保险人医疗费用的90%，应向被保险
人自动补齐相关差额。上述王先生的案例，因其自身有社保，在
规定限额内整体报销比例不得低于 90%，最终理赔金额为
63000×90%=56700 元，王先生个人实际支出 6300 元。自付比
例由原先的75.9%下降至7.59%，将大大降低老百姓看病负担。

可带病投保、转移保单权益
平安人寿产品专家指出，个人税优健康险

具有“保障范围广、保障额度高”等特点。保障
责任范围包括：提供住院医疗费、住院前后门
诊医疗费、6 种特定疾病门诊（恶性肿瘤放射

治疗、恶性肿瘤静脉注射化学治疗、血液透析、

腹膜透析、肾移植术后抗排异治疗或肝硬化治

疗）及3种慢性病（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门
诊费报销。年保险金额不得低于 20 万元，累
计保险金额不低于80万元，且不设免赔额。

个人税优健康险采取万能险方式，包含医
疗保险和个人账户积累两项责任。个人账户
可用于退休后购买商业健康保险和个人自负
医疗费用支出。对于个人账户的设置，保监会
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一是有利于吸引更多的
年轻人投保，以使更多人享受到国家的优惠政
策；二是可以为被保险人积累一笔医疗费用，
以减轻被保险人退休后的医疗负担。

“带病投保”被业界视为试点方案的最大突
破，《通知》明确规定，商业保险公司不得因为被
保险人既往病史而拒保。“可保证续保至法定退
休年龄。在保证续保期间内，保险公司不得因
被保险人的健康状况而拒绝投保人续保。”但为
了保障保险公司的正常经营，示范条款调低了
对其适用的最低保额的限制：年保险金额不得
低于4万元，累计保险金额不低于15万元。

作为个人税优健康险示范条款的亮点之
一，保单权益转移或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上述
问题。示范条款规定，“若您在投保时选择的
保险费交费方式为一次性交纳，在本合同有效
期内，您可于本合同某一保单年度内申请将本
保单转移至其他保险公司符合国务院保险监
督管理机构规定的个人税收优惠型健康保
险。”业内人士认为，此后，保险公司的服务能
力将成为一个重要的竞争力指标，消费者选择
权自由灵活，话语权自然大增。


